
川工办发 E2020〕 20号

印发 《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落实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》的

通知

各市 (州 )总 工会,省产业 (局
)、 企业集团 (公 司 )工会 :

现将 《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落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

策的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,,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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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落实
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 ,按 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

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/中 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

业复工复产的意见》(人社部发 匚2020〕 8号 )、 《中华全国总

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X厅

字 EzO19)32号 )等 文件要求,现就四川省小微企业工会经

费支持政策相关事项明确如下 :

一、小微企业划型

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界定标准,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 2011年 6月 18日 印

发的 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(工信部联企业 匚2011〕 300

号 )有关规定进行划型。

二、政策实施时限

根据中国工会十七大对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总体部署和

工作安排,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的支持政策实

施 时 限 ,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 ,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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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总工会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进展

情况确定支持政策的后续时限。

三、政策相关内容

(一 )已建立工会组织的小微企业。自 2020年 1月 1

日起,至 ⒛21年 12月 31日 止,小微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

额的 2%及 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,上级工会收到后,全额返

还给上缴工会经费的小微企业工会。

(二 )暂 未建立工会组织已缴纳建会筹备金的小微企

业。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,至 zO21年 12月 31日 止,小微

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%及 时足额拨缴建会筹各金 ,

待小微企业工会组建、取得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和设立工会经

费银行账户后,由 上级工会全额返还企业建会筹各金余额部

分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(一 )企业申报

小微企业工会应定期向上级工会提出享受本年度工会经

费政策支持的书面申请,同 时报送企业营业执照 (副 本 )、 建

会文件,上年度社保缴费明细表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等资

料。

(二 )资格审核

上级工会收到小微企业书面申请后,由 负责基层工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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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作的部门或相关工作人员将企业 2019年底和 2020年底

数据进行比对,按照规定进行归类划型、核实认定。

(三 )经 费返还

1.经 费返还遵循足额征缴、全额返还、收支两条线的原

则 。

2.在 工会经费征缴期结束后,经过缴费信息比对后,在

年度内向小微企业工会返还本年度已缴纳的工会经费 (建会

筹各金 )。

3.上级工会应建立 《落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

工作台账》,并逐级汇总,随年度决算一同上报。

(四 )其他事项

1.根据相关文件要求,经 与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

协商,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,至 ⒛21年 12月 31日 止,委

托税务部门代征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(建会筹各金 )不拨付

税务代征工作经费。

2.各级工会可结合自身工作实际,制 定小微企业工会经

费返还工作的具体流程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提高认识。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工会经费支持小

微企业工作的重大意义,将此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省委、省政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,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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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动健全企业工会组织体系的重要手段。

(二 )加强服务。各级工会要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 ,

解决小微企业工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,为 小微企业工会工作

提供指导服务;对暂不具各独立核算条件的小微企业工会 ,

上级工会可实行
“上代下

”
财务集中核算模式,建立健全小

微企业工会报账制度。

(三 )强化培训。各级工会要通过编制制度汇编、操作

手册、案例课程等多种形式,运用工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

小程序等手段,定期组织小微企业开展工会业务知识培训 ,

有效促进小微企业工会组织建起来、转起来、活起来。

(四 )严格监督。各级工会要通过调研、座谈、查阅资

料等方式,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

督检查,确 保政策落地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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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 4月 20日 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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